
标准先进性评价实施细则

——桥梁运维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桥梁运维服务规范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总则、关键性指标的确定程序、评价实施等

方面的要求。

本细则适用于对桥梁运维服务规范标准开展先进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31/T 1204—2020 标准先进性评价通用要求

3 总则

3.1 标准先进性评价的主要原则包括：

a） 坚持对标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

b） 坚持政府指导、市场主导和社会参与；

c） 坚持系统性、科学性、独立性、公正性和规范性。

依据DB31/T 1204—2020和本细则对桥梁运维服务规范标准实施先进性评价。

3.2 接受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标准应：

a） 关键性指标的参数或水平，在其所处行业中具有创新性、引领性，填补相关领域的国际或

国内空白，或显著优于同业水平；

b） 制定程序和编写格式规范， 内容完整。

c） 实施取得成效，可包括：

——被政府部门、国际贸易、检测机构、企业等实际应用；

——降本增效、提高市场占有率，对产业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引领产业发展，被标准、法律法规、社会组织、科技论文等采用或引用。

4 关键性指标

4.1 确定程序

标准先进性评价关键技术指标确定应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a） 梳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形成相关标准集合；

b） 分析行业现状、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收集相关的指标要求，形成指标集合；



c） 对比指标水平并汇总指标水平对比情况，若某项指标目前无国际标准、国内标准，应选定

国际和国内行业标杆；

d） 征求行业协会、行业内企业、专业机构、供应商、消费者等意见，召开专家评审会，专家

组在指标池中确定引领市场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

e） 专家组根据指标水平对比情况以及行业发展情况，确定关键性指标的先进值和权重。

注1：国际标准水平是指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最高水平。

注2：国内标准水平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最高水平。

4.2 内容说明

4.2.1 资源配置

4.2.1.1 人员配置

规定桥梁运维资质职称、人员数量以及工作年限的要求。

4.2.1.2 设备配置

明确桥梁运维服务精细化、智能化的设备硬件要求。

4.2.2 检查（测）与监测

4.2.2.1 检查检测频次

规定桥梁常规定期检测和经常性检查的时间间隔要求。

4.2.2.2 检测监测技术手段

采用快速精准检测的技术方法对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研判预警。

4.2.3 养护维修

4.2.3.1 设施完好率

给出路面状况指数（PCI）、路面抗滑性能（BPN）、照明完好率、亮灯率、设施设备（含监控）

完好率的具体要求。

4.2.3.2 缺陷管理

应用桥梁设施“巡检、检测、评价、维修 ”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运维系统。

4.2.4 安全应急

4.2.4.1 应急要求

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复盘”的全流程管理模式和路网级安全应急管理体系。

4.2.4.2 排堵保畅

明确施救除障及时率，实现事件快速感知与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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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数字化运维

4.2.5.1 智慧管养平台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桥梁评价体系，构建智慧交通基础运管技术支持平台，对桥梁结构、机电

设备、附属设施和运营服务开展多维度动态评价。

4.2.5.2 绩效监管

提出考核指标，实现数据客观化、过程透明化。

5 评价要求

5.1 评价机构应依据表 1 关键性指标先进基准值进行比对分析，并根据确定的权重进行评分，评

价总分 85 及以上，评定结论为“具有先进性”。

5.2 本细则由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制定。经“上海标准”评价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28 日审议后公布。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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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评价细则表

一级指标 分级指标 先进基准水平 权重

关键性指

标/要素

（权重：

0.6）

资源配置

（0.1）

人员配置

（0.6）

资质职称：城市桥梁养护人员需持相关部门颁发的技能证书，实行持证

上岗。

养护人员：配备数量、专业和技能应满足养护工作需要。高级职称至少1

人,中级职称至少1人，年限至少3年。

检测负责人：有桥梁养护管理5年工作经验。

0.036

设备配置

（0.4）

检测设备：应配备如全站仪、照相机、无线应变测试系统、桥梁挠度检

测仪、全站仪、裂缝宽度观测仪、钢筋锈蚀电位检测仪、桥梁检测车等。

信息化设备：大跨径索承桥养护单位应配备信息管理需要的计算机软硬

件系统、网络设施以及数据采集等设备。

0.024

检查（测）

与监测

（0.1）

检查检测频次

（0.7）

经常性检查：对于养护要求最高的I等养护桥梁，每日巡视不少于1次，

其余桥梁按养护等级降低检查频次。

常规定期检测：应每年进行1次。

0.042

检测监测技术

手段

（0.3）

检查（测）手段：主要以目测为主，结合仪器观测和无人机等先进技术。

监测评估：建立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定期形成半年报、年报和特殊事件

专项分析报告。

0.018

养护维修

（0.3）

设施完好率

（0.7）

快速路路面状况指数PCI≥90，横向力系数SFC≥40，其余道路根据道路

等级降低指标要求；照明完好率≥95%、亮灯率≥98%；设施设备（含监

控）完好率≥95%。

0.126

缺陷管理

（0.3）

闭环管理：根据桥梁缺陷具体情况进行病害评估，使用桥梁管理信息管

理系统进行跟踪，并制定相应养护计划和处置方案。
0.054

安全应急

（0.3）

应急要求

（0.3）

应急指挥中心：运营控制中心具备接收警报、协调响应、完整记录通讯

及监控数据的能力。

路网级安全应急管理体系：运用应急管理平台的快速响应、资源统筹、

协同联动，实现“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事后复盘”的全流程管理模式。

0.054

排堵保畅

（0.7）

实现事件快速感知与精准定位，明确3分钟内完成调度指令下达，应急队

伍20分钟内抵达事故现场。
0.126

数字化运

维

（0.2）

智慧管养平台

（0.6）

建立城市桥梁数字化养护管理系统，形成设施级-路网级-省市级的智慧

交通基础运管技术支持平台，采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基础数据、检测、养

护工作的业务管理，监测桥梁结构运营状态，对桥梁结构、机电设备、

附属设施和运营服务开展多维度动态评价。

0.072

绩效监管

（0.4）

桥梁养护机械车辆和人员采用信息化方式监管和考核。
0.048

标准实施

成效（权
标准应用情况（0.5）

标准助力大型桥梁长期安全服役，走出国门应用于隧道股份在新加坡区

域的工程总承包项目；转化应用于《长大桥梁无人机巡检作业技术规程》
0.15



重：0.3） （长三角区域地标）等地方及区域标准，又为《城市道路管理养护评价

标准》（浙江省地标）编制提供关键技术参考；为年度市政工程最高质

量水平评价工程赋能；为相关地区大桥 30 年全生命周期养护策略规划提

供科学依据。

标准应用推广于上海、宁波、绍兴、厦门、青岛、珠海、成都等多省市，

累计为 13 座特大型桥梁（实现上海市管特大桥全覆盖）、近 5000 座城

市高架桥及中小桥梁提供运维支撑，总管养里程达 1023.46km，且上海

市 100%越江大桥均依此标准开展运维。标准应用过程中还实现上海城市

桥梁群构件级设施、部件级设备的全面数字化，积累 700 余万条设施设

备数据，成功推动上海桥梁运维管理模式与标准向全国输出，充分展现

上海企业在基础设施运维领域的责任担当与行业引领力。

实施效益情况（0.5）

采用精细化智慧管养模式，设施服役性能退化较缓慢，设施设备稳定处

于健康状态。以上海市 13 座越江跨海桥梁和申字型高架桥梁为测算对

象，通过减少中大修次数、提高应急处置效率、降低返修频次，运维周

期内约累计节省直接成本及时间成本约 39.57 亿元，可减少交通绕路成

本约 13.99 亿元，能耗节约带来的经济效益 8.1 亿元。

通过精细化运维模式，既保证通行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也使设施性能长

期处于较高水平，桥梁设施的生命周期得到延长。通过智慧化管理标准，

日常排堵保畅标准提升，有效保持道路畅通。生态节能环保效果明显，

维护期内可减少碳排放量约 22.22 万吨。通过智慧管养维护降低其他间

接风险和成本影响，包括排污成本、身体疲劳成本、交通事故风险、对

其他相邻路段的影响等。

0.15

标准规范

性（权重：

0.1）

标准制定（0.5） 依据规定程序和要求起草标准，起草组构成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0.05

标准内容（0.3） 标准内容完整。 0.03

标准格式（0.2） 符合 GB/T 1.1 要求或于标准类别相应的其他标准编写要求。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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